臺北醫學大學校學士申請計畫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系級
	
	學號
	

	E-mail
	
	聯絡電話
	

	一、修讀動機
(不超過500字)
	請說明您為什麼要申請校學士。

	二、學習目標
(不超過200字)
	請說明您申請校學士的目標。

	三、已修畢「非所屬學院領域專長模組課程」或「非所屬學院學分學程課程」至少二學分

	說明：請列舉與本校學士計畫書相關之已修畢課程，需合計2學分
	
	課號
	課名
	開課單位
	學分數
	成績
	修課學期(例：114-1)

	1
	
	
	
	
	
	

	2
	
	
	
	
	
	




	四、修讀校學士之課程規劃

	說明：
1.校學士計畫書課程規劃應自本校提供之三種模組選擇其一：模組一(兩個學分學程+一個輔系)、模組二(三個學分學程)、模組三(四個領域專長模組)。
2.學生畢業時如僅以校學士畢業，應完成校學士畢業學分128學分，包含本校校定必修及通識課程28學分、校學士課程模組(三擇一)，以及選修課程(含原所屬學系之必、選修課程)。
3.學生修讀校學士課程模組中不同學分學程、雙主修、輔系、領域專長模組之相同科目，不得重複採計為畢業學分。

	(一)課程規劃說明(請敘明修讀課程與學習目標之關係)

	

	(二)校定必修及通識課程28學分(依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規定修讀)

	(三)規劃修讀校學士之課程模組(三擇一)

	□模組一：兩個學分學程+一個輔系
                    學程名稱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程名稱2：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輔系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模組二：三個學分學程
                    學程名稱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程名稱2：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程名稱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模組三：四個領域專長模組
                    領域專長模組名稱1：_______________     領域專長模組名稱2：________________
                    領域專長模組名稱3：_______________     領域專長模組名稱4：________________

	課程模組組合1（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說明：請依(三)選擇的課程模組，填寫課程資料
□學分學程    □輔系  □領域專長模組          名稱/輔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模組一填寫範例1：V學分學程    □輔系  □領域專長模組          名稱/輔系：公共衛生
	
	課號
	課名
	開課單位
	學分
	成績
	修課學期(例：114-1)

	
	
	
	
	
	
	已修
	擬修

	1
	
	
	
	
	
	
	

	2
	
	
	
	
	
	
	

	3
	
	
	
	
	
	
	

	4
	
	
	
	
	
	
	

	5
	
	
	
	
	
	
	

	6
	
	
	
	
	
	
	

	7
	
	
	
	
	
	
	

	8
	
	
	
	
	
	
	

	學分數小計
	




	課程模組組合2（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說明：請依(三)選擇的課程模組，填寫課程資料
□學分學程    □輔系  □領域專長模組          名稱/輔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模組一填寫範例2：V學分學程    □輔系  □領域專長模組       名稱/輔系：醫藥科技評估
	
	課號
	課名
	開課單位
	學分
	成績
	修課學期(例：114-1)

	
	
	
	
	
	
	已修
	擬修

	1
	
	
	
	
	
	
	

	2
	
	
	
	
	
	
	

	3
	
	
	
	
	
	
	

	4
	
	
	
	
	
	
	

	5
	
	
	
	
	
	
	

	6
	
	
	
	
	
	
	

	7
	
	
	
	
	
	
	

	8
	
	
	
	
	
	
	

	學分數小計
	




	課程模組組合3（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說明：請依(三)選擇的課程模組，填寫課程資料
□學分學程    □輔系  □領域專長模組          名稱/輔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模組一填寫範例3：□學分學程    V輔系  □領域專長模組          名稱/輔系：護理學系
	
	課號
	課名
	開課單位
	學分
	成績
	修課學期(例：114-1)

	
	
	
	
	
	
	已修
	擬修

	1
	
	
	
	
	
	
	

	2
	
	
	
	
	
	
	

	3
	
	
	
	
	
	
	

	4
	
	
	
	
	
	
	

	5
	
	
	
	
	
	
	

	6
	
	
	
	
	
	
	

	7
	
	
	
	
	
	
	

	8
	
	
	
	
	
	
	

	學分數小計
	




	(四)選修課程

	說明：
1. 請敘明選修課程之規劃(含與原系課程配合之修課規劃)。
2. 學生已修畢之微學程、學分學程、領域專長模組或他系選修之課程，無法列入校學士課程模組者，得計為選修課程及學分。

	

	選修課程學分數小計
	

	學分數總計

		原學系
	項目
	學分數
	校學士
	項目
	學分數

	
	應修學分數
	必修
	
	
	規劃總學分數
	必修
	

	
	
	選修
	
	
	
	選修
	

	
	已修學分數
	必修
	
	
	已修學分數
	必修
	

	
	
	選修
	
	
	
	選修
	

	
	未修學分數
	必修
	
	
	未修學分數
	必修
	

	
	
	選修
	
	
	
	選修
	

	校定必修及通識
	已修學分數
	
	

	
	未修學分數
	
	




	五、建議修讀校學士學位之領域名稱

	說明：
1. 依教育部規定，校學士學位名稱為「跨領域學士(Bachelor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領域名稱)」
2. 校學士學位領域名稱訂定規範：
(1) 融合修讀之課程模組名稱，組創具涵義與創新性之名稱，並能呼應自己的學習目標。
(2) 應與校內現行學系或學位學程名稱具明顯區隔性。
(3) 中文名稱字數以12 字內為原則、中英文名稱意涵須一致。
3. 請依課程規劃訂定修讀領域之中英文名稱，校學士學位審查小組將提供修訂建議；俟畢業資格審查時，由校學士學位審查小組核定。

	領域中文名稱
	

	領域英文名稱
	

	六、畢業時取得之學士學位
	□雙學位（原學系+校學士學位）
□放棄原學系，僅取得校學士學位

	七、過去自主學習經驗
(不超過500字)
	請說明您過往自主學習的經驗。

	八、畢業後未來發展規劃
(不超過500字)
	請說明您畢業後，未來的發展規劃(例如：職涯發展)。



注意事項：
1.填寫申請書前請務必詳閱本校「校學士學位修業辦法」、「校學士學位設置準則」規定。
2.請於每學期行事曆規定申請時程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申請書請以word和pdf檔寄至trce@tmu.edu.tw，信件主旨為：校學士申請-系級-申請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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